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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LAN STATION HOLDINGS LIMITED
米 蘭 站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150）

就 中 期 及 特 別 股 息
暫 停 辦 理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

茲提述米蘭站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

日所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（「中期業績公

佈」）。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中期業績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

涵義。

在中期業績公佈中，董事會宣派本公司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.52港仙及本公司特

別股息每股普通股1.27港仙。

董事會謹此宣佈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（星期二）或前後向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

九日（星期一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該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。

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（星期四）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（星期一）（包

括首尾兩天）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轉讓。為符合收

取該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的資格，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，最遲

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四日（星期三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，交回本公司的股份過戶

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

心17樓1712-1716室。

承董事會命

米蘭站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姚君達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姚君達先生、姚君偉先生、黃曉初先生及姚秀慧女
士；非執行董事譚比利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澍义先生、蘇漢章先生及劉建學先生。


